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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97                           证券简称：智云股份                           公告编号：2017-076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智云股份 股票代码 30009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史爽 孙聪 

办公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营日路 32-1 号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营日路 32-1 号 

电话 0411-86705641 0411-86705641 

电子信箱 zhiyun_ir@zhiyun-cn.com zhiyun_ir@zhiyun-cn.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42,170,388.38 189,000,357.92 8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6,090,152.33 50,920,291.30 1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56,154,500.47 13,097,764.42 328.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181,136.67 -123,486,340.01 94.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86 0.3423 -39.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86 0.3423 -39.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6% 4.09% -0.0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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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元） 2,344,500,989.12 2,068,647,560.53 1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98,500,066.42 1,342,224,242.84 4.1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9,17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谭永良 境内自然人 40.98% 110,214,000 82,660,500 质押 26,000,000 

李小根 境内自然人 2.67% 7,191,335 5,393,502   

胡争光 境内自然人 2.67% 7,191,335 5,393,502   

中欧盛世资产－广发银行－海

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4% 5,760,000 5,760,000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2.01% 5,400,000 5,400,000   

师利全 境内自然人 2.01% 5,393,504 5,393,50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2% 4,902,019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宝盈科技 30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9% 4,82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互联网主题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 4,021,782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6% 3,92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师利全、李小根、胡争光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鑫三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

司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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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上半年，面对市场新格局，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紧紧围绕年度发展战略和全年经营目标，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在

巩固和发展传统汽车智能制造装备、新能源智能制造装备、3C智能制造装备三大板块业务的同时，主动调整治理结构、优

化资源配置、深化市场布局，大力开发新产品、挖掘新客户、开拓新市场，持续严控费用支出、提升管理效率、降低运营成

本。公司以新战略思维推动战略规划的实施落地，主营业务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相关行业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217.0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1.04%，实现营业利润7,011.9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6.88%，实现利润总额6,999.4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1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609.02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10.1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5,615.4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28.73%。 

2017年上半年公司各项业务开展情况：  

1、传统业务板块创新发展，管理效能提升促进新一轮成长。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战略规划，推行“集中管控、专业经营、精细管理”的经营模式，开展并完成了传统业务板块管理机

构的重大调整，深化并完善了事业部制运行管理体系。公司按照传统业务的产品分类将原有几家子公司整合为三个独立的事

业部，在实现更高效资源配置、提高一体协同效应的同时，推动了新组织体系运营机制的有效运行，各事业部切实成为推动

各类业务发展成长的主体，有力地推动了公司主业提升和管理优化，为公司长期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促进公司年度关键任务

和经营目标的有效达成，保障公司整体目标的完满完成，持续提升公司在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方面的核心竞争力。 

随着财务、采购、销售的集中管理，各项规范流程的完善与执行，信息化管理平台的搭建，以及垂直化管理工作的推进，

公司传统业务板块进一步理顺了管理机制、夯实了管理基础、提升了管理效能，各项事业已经出现可喜的变化，业绩展现出

明显好转的势头。 

2、新能源业务板块深耕细作，持续布局新的增长点做大做强。 

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业务板块致力于提供锂电池生产线产品的整体解决方案，从锂电池生产线中段设备制造着手，持

续深化国际性战略合作、打造国际化人才队伍和新能源装备整线的国际化综合研发平台，并与传统业务整合发展，发挥协同

效应，促进公司新能源智能制造装备业务不断向高端化、精细化发展。 

（1）公司紧抓新能源行业发展时机，继续引进国际团队，强化技术优势，继与韩国（株）錦名Hi-Tech公司就圆柱电池

整线技术开展合作后，再次携手韩国HONGWOON公司，就软包电池生产线、模组和PACK生产线与前后端关键设备的技术

转让，以及方型电池装配线、方型模组和PACK线与前后端关键设备的合作设计开发等方面的内容达成合作，进一步丰富新

能源装备业务及产品结构，进一步提升新能源装备整线集成和交付能力，为未来几年的高速成长创造更多可能性； 

（2）公司已取得的200ppm的18650锂电池自动装配线订单，全线设备现已安装调试完毕，达到交付使用状态，该条产

线示范效应明显，获得了市场的广泛关注与认可，提升了公司的竞争能力，后续产品高端升级及下游客户扩展升级正在积极

推进； 

（3）公司与天臣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及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设立了“天臣新能源有限公司”（工商核

准后），公司将与合作各方建立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搭建新能源产业平台，提升公司市场开拓能力，继续巩固、

深耕领先客户资源，将优质的客户资源转化为公司持续快速发展的不竭动力。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拟实施对全资子公司戈尔公司进行增资、更名并变更经营范围，更名并壮大后的新公司“大

连智云新能源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将作为公司新能源智能制造装备业务板块的载体，促进公司战略布局逐步实现。  

3、3C业务板块持续发力，大客户策略驱动业绩高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3C智能制造装备业务板块坚持定位于高端市场，积极推进大客户策略，战略布局新兴产品，实现客户

产品双升级，优势业务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进一步强化了行业领先优势。 

（1）公司全资子公司鑫三力的Bonding类及点胶类设备已经获得国际一流企业的认可，大客户订单对国内模组和面板厂

商有良好的示范作用，带动后段模组设备以及检测设备国产化替代进程加速到来。公司把握行业发展机遇，与国内众多高端

客户及知名客户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提高了产业链客户粘性。目前，鑫三力客户包括TPK、京东方、天马、华星光电、信

利、合力泰、TCL等境内外主要模组和面板厂商，产品已经覆盖了苹果、华为、OPPO、VIVO、三星等一线品牌在国内的主

要供应商，公司竞争力持续提升，并已在某些优势产品中占领先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了公司的后续竞争力。 

（2）公司积极进行新兴产品及产能布局。目前，高世代 LCD、全面屏、OLED、无线充电等新兴技术的应用开启行业

发展新格局，公司将充分受益于新兴技术产业链的持续发酵。公司及时掌握行业最新技术与市场最新动态，在改进、完善现

有产品技术及性能的同时，积极配合客户进行新产品研制，促进公司新产品创新升级，不断向高端技术设备领域探索，现已

深度布局 OLED 设备、柔性屏设备、3D 贴合设备、AOI 检测设备等技术及产能，达到行业的领先水平，进一步提高了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以及产品附加值，保证公司产品的差异化竞争优势。相关产品的顺利投放市场，公司产能的逐渐释放，将对公

司实现产品全覆盖、巩固公司行业领先地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搭乘全产业链盛宴的快车道，未来业绩持续高速增长可

期。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 [2017]15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自2017年

6月12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上述会计准则。 

公司于2017年8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要求，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

比较数据不调整。故公司将相应政府补助金额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调减“营业外

收入”2017年半年度发生额50,000.00元，调增“其他收益”2017年半年度发生50,000.00元。该变更不影响公司2017年半年度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法定代表人：谭永良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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